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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＆A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

6年3月修訂版）」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2月24日總處培字第10600386

38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Q＆A已置於本府人事處網站最新消息項下，請各機關

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
表會

副本：參事辦公室(含附件)、技監辦公室(含附件)、顧問辦公室(含附件)、參議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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